梨树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梨树县依法治县办具体指导下，县应急管理局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吉林省应急管理部门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试行）》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严格依法行政，不断推进安全生产法治建设，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基本情况
（一）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推进审批事项“三集中、三到位”，实现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为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率，一是对申请办理变更法人和名称的事项不再进行现场踏查，共办理7件，二是生产应急预案备案事项采取全程网办，申请人全程零跑动，共办理备案事项51件，为生产经营单位节省51个工作日。截至目前共办结许可事项42件，其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延期25件，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主要负责人7件，危险化学品首次1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5件，烟花爆竹批发3件，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1件。
（二）全面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确保专项行动的有效开展成立了以局党委书记、局长为组长，各分管副局长及党委成员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及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实施，检查督促落实，及时纠正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定期报送工作开展情况等。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科室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确保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序开展。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以来，共发现问题2项，已全部整改完成。
（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是及时修订《梨树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明确行政执法主体、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制定行政执法检查、行政处罚流程图，规范执法检查流程。二是及时修订《梨树县应急管理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落实案件审理委员会制度，对重大行政处罚由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实行集体讨论，民主决定，并引入听证、评估监督机制。对重大执法决定必须经过法制审核后方可进行。三是及时修订《梨树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科学制定执法计划，坚决杜绝随意执法、不文明执法，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等现象发生。同时，结合“双随机、一公开”计划，对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随机抽查；四是强化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组织春夏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和秋冬安全整治专项行动，统筹抓好危险化学品、消防、交通运输、城市安全、非金属矿生产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以来，累计派出检查人员3717人次，成立检查组293个，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4180户次，排查隐患6568处，已整改6568处。五是持证执法，对应急管理系统的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主体身份进行了重新审核，21名执法人员均参加并通过了县司法局组织的行政执法证申领和网络培训考试，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具备执法资格，做到持证执法。
（四）加强社会监督，营造全社会参与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一是严格落实《吉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全年共办理举报案件53起，处罚金额达一万元，鼓励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企业员工举报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加强值班值守。坚持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制度，强化值班情况信息报送，确保信息畅通，应急到位。
（五）加强法治教育、开展法治宣传、推动法治建设。一是以安全生产“五进”为工作基础，县安委会办公室深入全县24个乡镇（街道），为各乡镇、街道分管业务的领导、应急站长及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安全生产“五进”主题宣讲活动，培训共2000余人次。二是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在梨树县总工会五楼举行梨树县2025年“安康杯”安全知识竞赛。全县的24个乡镇、街道，各单位及企业，共计42支队伍参加比赛。三是开展安全宣传，通过“5.12全国防灾减灾日”“10.13国际减灾日”“6.16安全宣传咨询日”面向社会公众集中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利用悬挂横幅、现场讲解、解答等方式面向社会公众集中宣传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法律法规知识和安全常识，提供咨询与服务达到以月促年的效果，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法治思维和能力方面：部分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仍需进一步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在实际工作中对法律法规的精准把握不够到位。
制度落实方面：个别依法行政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打折扣的情况，比如行政执法的全过程记录，在一些复杂执法场景下记录不够全面细致。
法治宣传效果方面：法治宣传的覆盖面和深度应进一步加强，部分群众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晓率虽有成效，但仍需向纵深开展。
三、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一）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局主要负责人主动承担和积极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成立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局长为组长，党委委员、副局长为副组长，机关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党委书记、局长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定期召开局党委会和专题会议，听取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情况汇报，亲自研究年度执法计划、“双随机”检查计划和年度普法计划，带头制定领导干部学习法律清单，主持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法18次。按照省市县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积极推进工作开展，亲自研究制定了具体推进落实方案，组织自查自纠查摆问题和问题整改工作。积极推进部门包容审慎“四张清单”“三项制度”等落实。推进开展全县春夏安全整治专项行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持全面治标与源头治本相结合，坚持重点整治与系统整治相结合，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整治相结合，全力打通安全责任和监管“最后一公里”,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四、2026年度主要工作安排
（一）全面深化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局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全面提升我市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二）全面提升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对突发事件应对、森林防火、减灾救灾、地震等新增职能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组织开展全系统执法人员专题业务培训，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提高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
[bookmark: _GoBack]　　（三）严格规范各类行政行为。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力度，科学合理制定执法计划，依法严肃查处发现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四）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引导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知法、守法、用法，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利用安全生产月、宪法宣传日等，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面向社会大力宣传普及应急安全法律法规。　　
（五）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对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严格依法审查，坚决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严格履行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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